
海财农字〔2020〕220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黎明农场管理委员会：

根据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 2020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》（海

财农字〔2020〕1 号）及《关于将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

作经费额度直拨相关单位的函》（海农字〔2020〕129号）文

件的要求，现将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 3.3 万元下

达给各单位（详见附件），此款请列入 2020 年“2130504，农

林水支出—扶贫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”预算支出科目。

请你单位加强资金监管，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

附件：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分配表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0 年 7 月 21 日

抄送：勐海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股 国库股。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7 月 21日印发

（共印4份）


